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雄國小字第5號

原      告  佛衛電視台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陳崑林 

訴訟代理人  黃淑雯 

被      告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處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林燦銘 

訴訟代理人  林奎璉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國家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10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國家賠償法請求損害賠償時，應先以書面向義務機關請

求，並於起訴時提出該機關逾期不協議、協議不成立或拒絕

賠償之證明文件，為國家賠償法第10條第1項及該法施行細

則第37條所明定。查原告前向被告請求國家賠償，經被告拒

絕賠償，有原告提出之高雄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處拒絕賠償理

由書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37至41頁），是原告提起本件訴

訟，核與前揭規定相符。

二、次按法定代理人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承

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第168條至第172條及前條所定之承

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民事訴訟法

第170條、第17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被告之法定代理人

原為王妙珍，嗣於民國113年7月16日變更為林燦銘，有高雄

市政府113年7月16日高市府人力字第11330681500號函令

（見本院卷第161至164頁）在卷可查，並據被告具狀聲明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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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訴訟（見本院卷第169頁），於法亦無不合，應予准許。

三、再按小額訴訟之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

訴，但縮減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

第436條之23、第436條第2項、第255條第1項第3分別定有明

文。查原告起訴時原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

70,000元，嗣於本院審理時變更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4

3,163元（見本院卷第158頁），核屬縮減應受判決事項之聲

明，依上開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被告為址設高雄市苓雅區苓雅一路與文橫二路口

之生日公園（下稱系爭公園）內樹木養護之主管機關。伊所

有車牌號碼0000-00號自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於112年

9月2日時，停放在上開公園旁之苓中公有停車場。嗣於112

年9月4日15時許，因中度颱風海葵颱風吹倒系爭公園內之黑

板樹（下稱系爭樹木）枝條，因而壓毀系爭車輛（下稱系爭

事故）。被告於設置樹木時未考量黑板樹為樹枝幹脆弱之樹

種，且系爭樹木倒塌部分顯係橫生之細枝幹，被告未妥適修

剪，是系爭事故係因被告未盡管理維護之責所致，修復系爭

車輛需費70,000元（零件費用32,205元、工資37,795元），

零件費用部分依法扣除折舊後為5,368元，加計工資後共43,

163元，應由被告賠償。爰依國家賠償法第3條第1項規定提

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43,163元。

二、被告則以：系爭事故發生時點為112年9月3至4日，為高雄市

政府災害緊急應變中心開設中度颱風海葵颱風一級警戒期

間，並宣布停止上班上課。依氣象站觀測資料，當日凌晨至

16時許，最大陣風風速達21.3m/s，屬8至9級強陣風，且24

小時內計算累積雨量超過80mm，已達致災性大雨等級，是系

爭事故係因致災性強風大雨之不可抗力因素造成。又被告於

系爭事故發生前即112年8至9月，均按時巡查，並委託廠商

辦理例行性巡查維護及修剪工作，如有樹木生長茂盛或有下

垂枝情形，均有安排修剪，該年度迄今亦未曾無接獲民眾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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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系爭公園內樹木有生長不佳或植栽穴設施不良之情形。且

系爭樹木外觀並無遭受病菌感染或枯死狀態，其遭強陣風吹

襲，為系爭樹木斷裂主因。另系爭樹木已栽種良久，並非脆

弱樹木，是因為天災才會被吹倒。自難認系爭事故係因被告

就公共設施之管理、維護有欠缺而造成等語置辯，並聲明：

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於112年9月2日將系爭車輛停放在系爭公園旁之苓

中公有停車場，嗣於同年月4日15時許，因中度颱風海葵颱

風將系爭樹木吹倒，系爭樹木為黑板樹，該樹木之枝條因而

將系爭車輛壓毀損壞，原告因此支出系爭車輛維修費用70,0

00元（零件費用32,205元、工資37,795元）乙節，為被告所

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55、156頁），並有系爭車輛行照、車

損照片、高都汽車服務明細表、車輛維修照片及發票（見本

院卷第11至33頁），此部分之事實，堪信為真正。

　㈡而原告主張系爭樹木倒塌，該樹木枝條因而壓壞系爭車輛，

係被告設置及管理有欠缺所致等語（見本院卷第9至10

頁），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故本件所應審究者

為：⒈原告依國家賠償法第3條第1項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

任，是否有理由？⒉原告請求被告損害賠償之項目及金額，

是否於法有據並相當？茲分別論述如下：

　⒈原告依國家賠償法第3條第1項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是

否有理由？

　⑴按公有公共設施因設置或管理有欠缺，致人民生命、身體或

財產受損害者，國家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國家賠償法第3條

第1項固定有明文。惟所謂公共設施之設置有欠缺，係指公

共設施建造之初，即存有瑕疵而言；管理有欠缺者，係指公

共設施建造後未妥善保管，怠為修護致該物發生瑕疵而言。

又人民依上開規定請求國家賠償時，尚須人民之生命、身體

或財產所受之損害，與公有公共設施之設置或管理之欠缺，

具有相當因果關係，始足當之。亦即在公有公共設施之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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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管理有欠缺之情況下，依客觀之觀察，通常會發生損害

者，即為有因果關係，如必不生該等損害或通常亦不生該等

損害者，則不具有因果關係（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923

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經查，原告主張黑板樹之樹枝幹脆弱，不應種植於系爭公園

之停車場旁，故被告選用黑板樹種植於系爭公園，有設置上

之欠缺等語（見本院卷第154頁），並提出農業知識入口網

網頁資料（見本院卷第71、73頁）為證。然依原告提出之網

頁資料，並未見黑板樹確實具有樹枝幹脆弱之特性，亦無被

告不應栽種在系爭公園之說明，原告此部分之主張，已難認

可採，且被告為系爭公園之主管單位，除負有管理、維護之

責外，對於栽種在公園內之樹木種類，亦得依其單位權責評

估後決定，原告既不能證明被告所選擇之樹種有何不當，則

被告本得就其主管事項依成本、樹木特性等考量而設置、管

理系爭公園，難認被告種植系爭樹木有何設置之疏失。

　⑶又被告辯稱對於系爭公園之樹木，其均有派員定期巡查，倘

遇有樹木生長茂盛或有下垂枝柳之情形，則會安排修剪等情

（見本院卷第106頁），亦據被告提出高雄市政府工務局公

園處112年8月2日巡查報表、112年8月31日、同年9月1日於

系爭公園之工作紀錄回報單（見本院卷第127至142頁）在卷

可稽。觀諸上開巡查報表及工作紀錄回報單，顯見被告於系

爭事故發生前約1個月，已有就系爭公園內之植栽有無枯

萎、垂枝、斷枝、樹木歪斜等情形進行檢查及維護，復於系

爭事故發生前，即中度颱風海葵颱風臨近前，持續針對系爭

公園內之樹木進行斷枝及疏枝修剪、清運作業，可徵被告對

系爭公園、系爭樹木之管理，已盡其管理、維護責任。

　⑷再者，112年9月3日13時15分，中央氣象局因中度颱風海葵

颱風而發布海上陸上颱風警報，此經被告提出之颱風警報資

料（見本院卷第107頁）可證，而依交通部中央氣象局觀測

資料所示，系爭事故發生當日海葵颱風最大瞬間風速達21.3

m/s，對照蒲福氏風級分類表，為9級「烈風」，屬「建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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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損壞，煙囪被吹倒」之情形，亦有中央氣象局高雄氣象站

觀測資料、交通部中央氣象署蒲福氏風級表（見本院卷第11

3頁、第123至125頁）在卷可按，足見系爭樹木斷裂、傾倒

係因海葵颱風所挾帶之強風、豪雨之不可抗力因素所致，尚

非被告有未盡管理之責而造成。況且，原告於本院審理時亦

稱系爭車輛停放當時沒有發現異狀，也沒有發現樹枝有斷裂

情形（見本院卷第189頁），則被告既已盡其養護所能，系

爭事故又係因遭颱風吹襲系爭樹木始生，衡酌上情，原告據

此主張被告之管理責任有所缺失等語，自不足為採。

　⑸從而，系爭樹木斷裂係因無法抗拒之天然災害即海葵颱風所

挾帶強風所致，被告就系爭樹木之設置、管理並無欠缺，且

系爭事故之發生，與被告種植系爭樹木之間，亦無相當因果

關係，是原告依國家賠償法第3條第1項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

責任，即難認有據。

　⒉原告依國家賠償法第3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

任，難認有據，已如前述，則原告請求被告損害賠償之項目

及金額，是否於法有據並相當，即無再加審酌之必要，併此

敘明。

四、綜上，原告依國家賠償法第3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4

3,163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判決之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

    核與判決無影響，爰不另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 　　日

                  高雄簡易庭  法　　　官  游芯瑜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

須表明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與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

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之上訴理由。（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

人數附繕本）。

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對於本判決之上訴，非以違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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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為理由，不得為之。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 　　日

                              書  記  官  林勁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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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雄國小字第5號
原      告  佛衛電視台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崑林  
訴訟代理人  黃淑雯  
被      告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處


法定代理人  林燦銘  
訴訟代理人  林奎璉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國家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國家賠償法請求損害賠償時，應先以書面向義務機關請求，並於起訴時提出該機關逾期不協議、協議不成立或拒絕賠償之證明文件，為國家賠償法第10條第1項及該法施行細則第37條所明定。查原告前向被告請求國家賠償，經被告拒絕賠償，有原告提出之高雄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處拒絕賠償理由書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37至41頁），是原告提起本件訴訟，核與前揭規定相符。
二、次按法定代理人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第168條至第172條及前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被告之法定代理人原為王妙珍，嗣於民國113年7月16日變更為林燦銘，有高雄市政府113年7月16日高市府人力字第11330681500號函令（見本院卷第161至164頁）在卷可查，並據被告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第169頁），於法亦無不合，應予准許。
三、再按小額訴訟之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縮減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3、第436條第2項、第255條第1項第3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起訴時原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70,000元，嗣於本院審理時變更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43,163元（見本院卷第158頁），核屬縮減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依上開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被告為址設高雄市苓雅區苓雅一路與文橫二路口之生日公園（下稱系爭公園）內樹木養護之主管機關。伊所有車牌號碼0000-00號自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於112年9月2日時，停放在上開公園旁之苓中公有停車場。嗣於112年9月4日15時許，因中度颱風海葵颱風吹倒系爭公園內之黑板樹（下稱系爭樹木）枝條，因而壓毀系爭車輛（下稱系爭事故）。被告於設置樹木時未考量黑板樹為樹枝幹脆弱之樹種，且系爭樹木倒塌部分顯係橫生之細枝幹，被告未妥適修剪，是系爭事故係因被告未盡管理維護之責所致，修復系爭車輛需費70,000元（零件費用32,205元、工資37,795元），零件費用部分依法扣除折舊後為5,368元，加計工資後共43,163元，應由被告賠償。爰依國家賠償法第3條第1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43,163元。
二、被告則以：系爭事故發生時點為112年9月3至4日，為高雄市政府災害緊急應變中心開設中度颱風海葵颱風一級警戒期間，並宣布停止上班上課。依氣象站觀測資料，當日凌晨至16時許，最大陣風風速達21.3m/s，屬8至9級強陣風，且24小時內計算累積雨量超過80mm，已達致災性大雨等級，是系爭事故係因致災性強風大雨之不可抗力因素造成。又被告於系爭事故發生前即112年8至9月，均按時巡查，並委託廠商辦理例行性巡查維護及修剪工作，如有樹木生長茂盛或有下垂枝情形，均有安排修剪，該年度迄今亦未曾無接獲民眾通報系爭公園內樹木有生長不佳或植栽穴設施不良之情形。且系爭樹木外觀並無遭受病菌感染或枯死狀態，其遭強陣風吹襲，為系爭樹木斷裂主因。另系爭樹木已栽種良久，並非脆弱樹木，是因為天災才會被吹倒。自難認系爭事故係因被告就公共設施之管理、維護有欠缺而造成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於112年9月2日將系爭車輛停放在系爭公園旁之苓中公有停車場，嗣於同年月4日15時許，因中度颱風海葵颱風將系爭樹木吹倒，系爭樹木為黑板樹，該樹木之枝條因而將系爭車輛壓毀損壞，原告因此支出系爭車輛維修費用70,000元（零件費用32,205元、工資37,795元）乙節，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55、156頁），並有系爭車輛行照、車損照片、高都汽車服務明細表、車輛維修照片及發票（見本院卷第11至33頁），此部分之事實，堪信為真正。
　㈡而原告主張系爭樹木倒塌，該樹木枝條因而壓壞系爭車輛，係被告設置及管理有欠缺所致等語（見本院卷第9至10頁），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故本件所應審究者為：⒈原告依國家賠償法第3條第1項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是否有理由？⒉原告請求被告損害賠償之項目及金額，是否於法有據並相當？茲分別論述如下：
　⒈原告依國家賠償法第3條第1項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是否有理由？
　⑴按公有公共設施因設置或管理有欠缺，致人民生命、身體或財產受損害者，國家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國家賠償法第3條第1項固定有明文。惟所謂公共設施之設置有欠缺，係指公共設施建造之初，即存有瑕疵而言；管理有欠缺者，係指公共設施建造後未妥善保管，怠為修護致該物發生瑕疵而言。又人民依上開規定請求國家賠償時，尚須人民之生命、身體或財產所受之損害，與公有公共設施之設置或管理之欠缺，具有相當因果關係，始足當之。亦即在公有公共設施之設置或管理有欠缺之情況下，依客觀之觀察，通常會發生損害者，即為有因果關係，如必不生該等損害或通常亦不生該等損害者，則不具有因果關係（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923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經查，原告主張黑板樹之樹枝幹脆弱，不應種植於系爭公園之停車場旁，故被告選用黑板樹種植於系爭公園，有設置上之欠缺等語（見本院卷第154頁），並提出農業知識入口網網頁資料（見本院卷第71、73頁）為證。然依原告提出之網頁資料，並未見黑板樹確實具有樹枝幹脆弱之特性，亦無被告不應栽種在系爭公園之說明，原告此部分之主張，已難認可採，且被告為系爭公園之主管單位，除負有管理、維護之責外，對於栽種在公園內之樹木種類，亦得依其單位權責評估後決定，原告既不能證明被告所選擇之樹種有何不當，則被告本得就其主管事項依成本、樹木特性等考量而設置、管理系爭公園，難認被告種植系爭樹木有何設置之疏失。
　⑶又被告辯稱對於系爭公園之樹木，其均有派員定期巡查，倘遇有樹木生長茂盛或有下垂枝柳之情形，則會安排修剪等情（見本院卷第106頁），亦據被告提出高雄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處112年8月2日巡查報表、112年8月31日、同年9月1日於系爭公園之工作紀錄回報單（見本院卷第127至142頁）在卷可稽。觀諸上開巡查報表及工作紀錄回報單，顯見被告於系爭事故發生前約1個月，已有就系爭公園內之植栽有無枯萎、垂枝、斷枝、樹木歪斜等情形進行檢查及維護，復於系爭事故發生前，即中度颱風海葵颱風臨近前，持續針對系爭公園內之樹木進行斷枝及疏枝修剪、清運作業，可徵被告對系爭公園、系爭樹木之管理，已盡其管理、維護責任。
　⑷再者，112年9月3日13時15分，中央氣象局因中度颱風海葵颱風而發布海上陸上颱風警報，此經被告提出之颱風警報資料（見本院卷第107頁）可證，而依交通部中央氣象局觀測資料所示，系爭事故發生當日海葵颱風最大瞬間風速達21.3m/s，對照蒲福氏風級分類表，為9級「烈風」，屬「建築物有損壞，煙囪被吹倒」之情形，亦有中央氣象局高雄氣象站觀測資料、交通部中央氣象署蒲福氏風級表（見本院卷第113頁、第123至125頁）在卷可按，足見系爭樹木斷裂、傾倒係因海葵颱風所挾帶之強風、豪雨之不可抗力因素所致，尚非被告有未盡管理之責而造成。況且，原告於本院審理時亦稱系爭車輛停放當時沒有發現異狀，也沒有發現樹枝有斷裂情形（見本院卷第189頁），則被告既已盡其養護所能，系爭事故又係因遭颱風吹襲系爭樹木始生，衡酌上情，原告據此主張被告之管理責任有所缺失等語，自不足為採。
　⑸從而，系爭樹木斷裂係因無法抗拒之天然災害即海葵颱風所挾帶強風所致，被告就系爭樹木之設置、管理並無欠缺，且系爭事故之發生，與被告種植系爭樹木之間，亦無相當因果關係，是原告依國家賠償法第3條第1項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即難認有據。
　⒉原告依國家賠償法第3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難認有據，已如前述，則原告請求被告損害賠償之項目及金額，是否於法有據並相當，即無再加審酌之必要，併此敘明。
四、綜上，原告依國家賠償法第3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43,163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判決之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
    核與判決無影響，爰不另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 　　日
                  高雄簡易庭  法　　　官  游芯瑜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須表明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與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之上訴理由。（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對於本判決之上訴，非以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 　　日
                              書  記  官  林勁丞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雄國小字第5號

原      告  佛衛電視台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崑林  

訴訟代理人  黃淑雯  

被      告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處



法定代理人  林燦銘  

訴訟代理人  林奎璉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國家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10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國家賠償法請求損害賠償時，應先以書面向義務機關請求

    ，並於起訴時提出該機關逾期不協議、協議不成立或拒絕賠

    償之證明文件，為國家賠償法第10條第1項及該法施行細則

    第37條所明定。查原告前向被告請求國家賠償，經被告拒絕

    賠償，有原告提出之高雄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處拒絕賠償理由

    書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37至41頁），是原告提起本件訴訟

    ，核與前揭規定相符。

二、次按法定代理人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承

    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第168條至第172條及前條所定之承

    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民事訴訟法

    第170條、第17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被告之法定代理人

    原為王妙珍，嗣於民國113年7月16日變更為林燦銘，有高雄

    市政府113年7月16日高市府人力字第11330681500號函令（

    見本院卷第161至164頁）在卷可查，並據被告具狀聲明承受

    訴訟（見本院卷第169頁），於法亦無不合，應予准許。

三、再按小額訴訟之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

    訴，但縮減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

    第436條之23、第436條第2項、第255條第1項第3分別定有明

    文。查原告起訴時原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

    70,000元，嗣於本院審理時變更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43

    ,163元（見本院卷第158頁），核屬縮減應受判決事項之聲

    明，依上開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被告為址設高雄市苓雅區苓雅一路與文橫二路口

    之生日公園（下稱系爭公園）內樹木養護之主管機關。伊所

    有車牌號碼0000-00號自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於112年

    9月2日時，停放在上開公園旁之苓中公有停車場。嗣於112

    年9月4日15時許，因中度颱風海葵颱風吹倒系爭公園內之黑

    板樹（下稱系爭樹木）枝條，因而壓毀系爭車輛（下稱系爭

    事故）。被告於設置樹木時未考量黑板樹為樹枝幹脆弱之樹

    種，且系爭樹木倒塌部分顯係橫生之細枝幹，被告未妥適修

    剪，是系爭事故係因被告未盡管理維護之責所致，修復系爭

    車輛需費70,000元（零件費用32,205元、工資37,795元），

    零件費用部分依法扣除折舊後為5,368元，加計工資後共43,

    163元，應由被告賠償。爰依國家賠償法第3條第1項規定提

    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43,163元。

二、被告則以：系爭事故發生時點為112年9月3至4日，為高雄市

    政府災害緊急應變中心開設中度颱風海葵颱風一級警戒期間

    ，並宣布停止上班上課。依氣象站觀測資料，當日凌晨至16

    時許，最大陣風風速達21.3m/s，屬8至9級強陣風，且24小

    時內計算累積雨量超過80mm，已達致災性大雨等級，是系爭

    事故係因致災性強風大雨之不可抗力因素造成。又被告於系

    爭事故發生前即112年8至9月，均按時巡查，並委託廠商辦

    理例行性巡查維護及修剪工作，如有樹木生長茂盛或有下垂

    枝情形，均有安排修剪，該年度迄今亦未曾無接獲民眾通報

    系爭公園內樹木有生長不佳或植栽穴設施不良之情形。且系

    爭樹木外觀並無遭受病菌感染或枯死狀態，其遭強陣風吹襲

    ，為系爭樹木斷裂主因。另系爭樹木已栽種良久，並非脆弱

    樹木，是因為天災才會被吹倒。自難認系爭事故係因被告就

    公共設施之管理、維護有欠缺而造成等語置辯，並聲明：原

    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於112年9月2日將系爭車輛停放在系爭公園旁之苓中

    公有停車場，嗣於同年月4日15時許，因中度颱風海葵颱風

    將系爭樹木吹倒，系爭樹木為黑板樹，該樹木之枝條因而將

    系爭車輛壓毀損壞，原告因此支出系爭車輛維修費用70,000

    元（零件費用32,205元、工資37,795元）乙節，為被告所不

    爭執（見本院卷第155、156頁），並有系爭車輛行照、車損

    照片、高都汽車服務明細表、車輛維修照片及發票（見本院

    卷第11至33頁），此部分之事實，堪信為真正。

　㈡而原告主張系爭樹木倒塌，該樹木枝條因而壓壞系爭車輛，

    係被告設置及管理有欠缺所致等語（見本院卷第9至10頁）

    ，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故本件所應審究者為：⒈

    原告依國家賠償法第3條第1項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是

    否有理由？⒉原告請求被告損害賠償之項目及金額，是否於

    法有據並相當？茲分別論述如下：

　⒈原告依國家賠償法第3條第1項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是

    否有理由？

　⑴按公有公共設施因設置或管理有欠缺，致人民生命、身體或

    財產受損害者，國家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國家賠償法第3條

    第1項固定有明文。惟所謂公共設施之設置有欠缺，係指公

    共設施建造之初，即存有瑕疵而言；管理有欠缺者，係指公

    共設施建造後未妥善保管，怠為修護致該物發生瑕疵而言。

    又人民依上開規定請求國家賠償時，尚須人民之生命、身體

    或財產所受之損害，與公有公共設施之設置或管理之欠缺，

    具有相當因果關係，始足當之。亦即在公有公共設施之設置

    或管理有欠缺之情況下，依客觀之觀察，通常會發生損害者

    ，即為有因果關係，如必不生該等損害或通常亦不生該等損

    害者，則不具有因果關係（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923號

    判決意旨參照）。

　⑵經查，原告主張黑板樹之樹枝幹脆弱，不應種植於系爭公園

    之停車場旁，故被告選用黑板樹種植於系爭公園，有設置上

    之欠缺等語（見本院卷第154頁），並提出農業知識入口網

    網頁資料（見本院卷第71、73頁）為證。然依原告提出之網

    頁資料，並未見黑板樹確實具有樹枝幹脆弱之特性，亦無被

    告不應栽種在系爭公園之說明，原告此部分之主張，已難認

    可採，且被告為系爭公園之主管單位，除負有管理、維護之

    責外，對於栽種在公園內之樹木種類，亦得依其單位權責評

    估後決定，原告既不能證明被告所選擇之樹種有何不當，則

    被告本得就其主管事項依成本、樹木特性等考量而設置、管

    理系爭公園，難認被告種植系爭樹木有何設置之疏失。

　⑶又被告辯稱對於系爭公園之樹木，其均有派員定期巡查，倘

    遇有樹木生長茂盛或有下垂枝柳之情形，則會安排修剪等情

    （見本院卷第106頁），亦據被告提出高雄市政府工務局公

    園處112年8月2日巡查報表、112年8月31日、同年9月1日於

    系爭公園之工作紀錄回報單（見本院卷第127至142頁）在卷

    可稽。觀諸上開巡查報表及工作紀錄回報單，顯見被告於系

    爭事故發生前約1個月，已有就系爭公園內之植栽有無枯萎

    、垂枝、斷枝、樹木歪斜等情形進行檢查及維護，復於系爭

    事故發生前，即中度颱風海葵颱風臨近前，持續針對系爭公

    園內之樹木進行斷枝及疏枝修剪、清運作業，可徵被告對系

    爭公園、系爭樹木之管理，已盡其管理、維護責任。

　⑷再者，112年9月3日13時15分，中央氣象局因中度颱風海葵颱

    風而發布海上陸上颱風警報，此經被告提出之颱風警報資料

    （見本院卷第107頁）可證，而依交通部中央氣象局觀測資

    料所示，系爭事故發生當日海葵颱風最大瞬間風速達21.3m/

    s，對照蒲福氏風級分類表，為9級「烈風」，屬「建築物有

    損壞，煙囪被吹倒」之情形，亦有中央氣象局高雄氣象站觀

    測資料、交通部中央氣象署蒲福氏風級表（見本院卷第113

    頁、第123至125頁）在卷可按，足見系爭樹木斷裂、傾倒係

    因海葵颱風所挾帶之強風、豪雨之不可抗力因素所致，尚非

    被告有未盡管理之責而造成。況且，原告於本院審理時亦稱

    系爭車輛停放當時沒有發現異狀，也沒有發現樹枝有斷裂情

    形（見本院卷第189頁），則被告既已盡其養護所能，系爭

    事故又係因遭颱風吹襲系爭樹木始生，衡酌上情，原告據此

    主張被告之管理責任有所缺失等語，自不足為採。

　⑸從而，系爭樹木斷裂係因無法抗拒之天然災害即海葵颱風所

    挾帶強風所致，被告就系爭樹木之設置、管理並無欠缺，且

    系爭事故之發生，與被告種植系爭樹木之間，亦無相當因果

    關係，是原告依國家賠償法第3條第1項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

    責任，即難認有據。

　⒉原告依國家賠償法第3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

    任，難認有據，已如前述，則原告請求被告損害賠償之項目

    及金額，是否於法有據並相當，即無再加審酌之必要，併此

    敘明。

四、綜上，原告依國家賠償法第3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43

    ,163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判決之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

    核與判決無影響，爰不另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 　　日

                  高雄簡易庭  法　　　官  游芯瑜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

須表明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與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

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之上訴理由。（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

人數附繕本）。

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對於本判決之上訴，非以違背法

令為理由，不得為之。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 　　日

                              書  記  官  林勁丞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雄國小字第5號

原      告  佛衛電視台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崑林  

訴訟代理人  黃淑雯  

被      告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處



法定代理人  林燦銘  

訴訟代理人  林奎璉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國家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國家賠償法請求損害賠償時，應先以書面向義務機關請求，並於起訴時提出該機關逾期不協議、協議不成立或拒絕賠償之證明文件，為國家賠償法第10條第1項及該法施行細則第37條所明定。查原告前向被告請求國家賠償，經被告拒絕賠償，有原告提出之高雄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處拒絕賠償理由書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37至41頁），是原告提起本件訴訟，核與前揭規定相符。

二、次按法定代理人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第168條至第172條及前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被告之法定代理人原為王妙珍，嗣於民國113年7月16日變更為林燦銘，有高雄市政府113年7月16日高市府人力字第11330681500號函令（見本院卷第161至164頁）在卷可查，並據被告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第169頁），於法亦無不合，應予准許。

三、再按小額訴訟之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縮減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3、第436條第2項、第255條第1項第3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起訴時原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70,000元，嗣於本院審理時變更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43,163元（見本院卷第158頁），核屬縮減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依上開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被告為址設高雄市苓雅區苓雅一路與文橫二路口之生日公園（下稱系爭公園）內樹木養護之主管機關。伊所有車牌號碼0000-00號自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於112年9月2日時，停放在上開公園旁之苓中公有停車場。嗣於112年9月4日15時許，因中度颱風海葵颱風吹倒系爭公園內之黑板樹（下稱系爭樹木）枝條，因而壓毀系爭車輛（下稱系爭事故）。被告於設置樹木時未考量黑板樹為樹枝幹脆弱之樹種，且系爭樹木倒塌部分顯係橫生之細枝幹，被告未妥適修剪，是系爭事故係因被告未盡管理維護之責所致，修復系爭車輛需費70,000元（零件費用32,205元、工資37,795元），零件費用部分依法扣除折舊後為5,368元，加計工資後共43,163元，應由被告賠償。爰依國家賠償法第3條第1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43,163元。

二、被告則以：系爭事故發生時點為112年9月3至4日，為高雄市政府災害緊急應變中心開設中度颱風海葵颱風一級警戒期間，並宣布停止上班上課。依氣象站觀測資料，當日凌晨至16時許，最大陣風風速達21.3m/s，屬8至9級強陣風，且24小時內計算累積雨量超過80mm，已達致災性大雨等級，是系爭事故係因致災性強風大雨之不可抗力因素造成。又被告於系爭事故發生前即112年8至9月，均按時巡查，並委託廠商辦理例行性巡查維護及修剪工作，如有樹木生長茂盛或有下垂枝情形，均有安排修剪，該年度迄今亦未曾無接獲民眾通報系爭公園內樹木有生長不佳或植栽穴設施不良之情形。且系爭樹木外觀並無遭受病菌感染或枯死狀態，其遭強陣風吹襲，為系爭樹木斷裂主因。另系爭樹木已栽種良久，並非脆弱樹木，是因為天災才會被吹倒。自難認系爭事故係因被告就公共設施之管理、維護有欠缺而造成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於112年9月2日將系爭車輛停放在系爭公園旁之苓中公有停車場，嗣於同年月4日15時許，因中度颱風海葵颱風將系爭樹木吹倒，系爭樹木為黑板樹，該樹木之枝條因而將系爭車輛壓毀損壞，原告因此支出系爭車輛維修費用70,000元（零件費用32,205元、工資37,795元）乙節，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55、156頁），並有系爭車輛行照、車損照片、高都汽車服務明細表、車輛維修照片及發票（見本院卷第11至33頁），此部分之事實，堪信為真正。

　㈡而原告主張系爭樹木倒塌，該樹木枝條因而壓壞系爭車輛，係被告設置及管理有欠缺所致等語（見本院卷第9至10頁），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故本件所應審究者為：⒈原告依國家賠償法第3條第1項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是否有理由？⒉原告請求被告損害賠償之項目及金額，是否於法有據並相當？茲分別論述如下：

　⒈原告依國家賠償法第3條第1項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是否有理由？

　⑴按公有公共設施因設置或管理有欠缺，致人民生命、身體或財產受損害者，國家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國家賠償法第3條第1項固定有明文。惟所謂公共設施之設置有欠缺，係指公共設施建造之初，即存有瑕疵而言；管理有欠缺者，係指公共設施建造後未妥善保管，怠為修護致該物發生瑕疵而言。又人民依上開規定請求國家賠償時，尚須人民之生命、身體或財產所受之損害，與公有公共設施之設置或管理之欠缺，具有相當因果關係，始足當之。亦即在公有公共設施之設置或管理有欠缺之情況下，依客觀之觀察，通常會發生損害者，即為有因果關係，如必不生該等損害或通常亦不生該等損害者，則不具有因果關係（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923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經查，原告主張黑板樹之樹枝幹脆弱，不應種植於系爭公園之停車場旁，故被告選用黑板樹種植於系爭公園，有設置上之欠缺等語（見本院卷第154頁），並提出農業知識入口網網頁資料（見本院卷第71、73頁）為證。然依原告提出之網頁資料，並未見黑板樹確實具有樹枝幹脆弱之特性，亦無被告不應栽種在系爭公園之說明，原告此部分之主張，已難認可採，且被告為系爭公園之主管單位，除負有管理、維護之責外，對於栽種在公園內之樹木種類，亦得依其單位權責評估後決定，原告既不能證明被告所選擇之樹種有何不當，則被告本得就其主管事項依成本、樹木特性等考量而設置、管理系爭公園，難認被告種植系爭樹木有何設置之疏失。

　⑶又被告辯稱對於系爭公園之樹木，其均有派員定期巡查，倘遇有樹木生長茂盛或有下垂枝柳之情形，則會安排修剪等情（見本院卷第106頁），亦據被告提出高雄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處112年8月2日巡查報表、112年8月31日、同年9月1日於系爭公園之工作紀錄回報單（見本院卷第127至142頁）在卷可稽。觀諸上開巡查報表及工作紀錄回報單，顯見被告於系爭事故發生前約1個月，已有就系爭公園內之植栽有無枯萎、垂枝、斷枝、樹木歪斜等情形進行檢查及維護，復於系爭事故發生前，即中度颱風海葵颱風臨近前，持續針對系爭公園內之樹木進行斷枝及疏枝修剪、清運作業，可徵被告對系爭公園、系爭樹木之管理，已盡其管理、維護責任。

　⑷再者，112年9月3日13時15分，中央氣象局因中度颱風海葵颱風而發布海上陸上颱風警報，此經被告提出之颱風警報資料（見本院卷第107頁）可證，而依交通部中央氣象局觀測資料所示，系爭事故發生當日海葵颱風最大瞬間風速達21.3m/s，對照蒲福氏風級分類表，為9級「烈風」，屬「建築物有損壞，煙囪被吹倒」之情形，亦有中央氣象局高雄氣象站觀測資料、交通部中央氣象署蒲福氏風級表（見本院卷第113頁、第123至125頁）在卷可按，足見系爭樹木斷裂、傾倒係因海葵颱風所挾帶之強風、豪雨之不可抗力因素所致，尚非被告有未盡管理之責而造成。況且，原告於本院審理時亦稱系爭車輛停放當時沒有發現異狀，也沒有發現樹枝有斷裂情形（見本院卷第189頁），則被告既已盡其養護所能，系爭事故又係因遭颱風吹襲系爭樹木始生，衡酌上情，原告據此主張被告之管理責任有所缺失等語，自不足為採。

　⑸從而，系爭樹木斷裂係因無法抗拒之天然災害即海葵颱風所挾帶強風所致，被告就系爭樹木之設置、管理並無欠缺，且系爭事故之發生，與被告種植系爭樹木之間，亦無相當因果關係，是原告依國家賠償法第3條第1項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即難認有據。

　⒉原告依國家賠償法第3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難認有據，已如前述，則原告請求被告損害賠償之項目及金額，是否於法有據並相當，即無再加審酌之必要，併此敘明。

四、綜上，原告依國家賠償法第3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43,163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判決之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

    核與判決無影響，爰不另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 　　日

                  高雄簡易庭  法　　　官  游芯瑜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須表明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與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之上訴理由。（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對於本判決之上訴，非以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 　　日

                              書  記  官  林勁丞





